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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县 2024 年度小学（幼儿园、特教）教师

继续教育全员培训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人）： 容县教师进修学校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成交人）: 广西鼎聚师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容县2024年度小学（幼儿园、特教）教师继续教育全员培训[编号：

YLZC2025-C3-210030-YZLZ ]的采购结果，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名称： 容县2024年度小学（幼儿园、特教）教师继续教育全员培训

项目编号： YLZC2025-C3-210030-YZLZ

第二条 服务对象及要求

1.服务对象：报名参加本项目的所有参训学员

2.项目要求：

2.1 乙方根据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制定培训执行方案，5月7日前

交甲方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培训。

2.2 乙方须严格按培训执行方案组织实施，如客观原因或对培训效果有利的也可

变动，但须经甲方同意。甲方有权对乙方提出培训整改方案、意见建议。

2.3 乙方要制定和落实安全管理预案，保障参训学员培训期间的安全。

2.4 乙方须提供培训教材，培训教材必须在 5月 10 日前上交容县教师进修学校审

定，适合教师参训使用，培训教材必须在开班前 5天发放到学员手中。

2.5 乙方须组织专家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遴选按幼儿园、小学、特教各提供不少

于 100 学时网络课程。内容必须切合各学段的培训主题方面内容，必须健康向上。网络

课程必须经容县教师进修学校审定，方可实施培训。

2.6 乙方须要求学员完成集中培训、网络研修、校本研修等学习任务、开展实践、

参与研修(教研)、提交测评材料、开展培训测评等对学员进行结业考核，考核合格方准

予结业。

2.7 培训结束后乙方按学员数的15%比例评选优秀学员，并组织学员开展“最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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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专家”评选活动。

2.8 乙方负责印制学员结业证书、优秀学员证书颁发给相应学员。

2.9 培训结束后十五日内乙方须交培训总结材料：培训执行方案、各环节方案、培

训总结、学员编班表、课程安排表、上课专家简介、每次授课学员考勤表、优秀学员名

单、合格学员名单、不合格人员名单及原因记录表、入校指导佐证材料、培训的过程性

照片、视频、培训工作简报、“最受欢迎专家”排名表等。总结材料必须真实、完整。

培训总结材料报甲方。

2.10 按甲方要求，乙方须做好训前调研和训后跟踪工作，了解学员训后应用和效果。

2.11 合同款的使用须严格按照教育部、财政部、教育厅、财政厅有关培训经费使

用办法的要求执行，专款专用，不得超范围列支其他项目。

2.12 培训结束后乙方须及时发放所聘专家、工作人员等劳务费，收到培训费50%

后要全部付清各项费用。

2.13 项目须在 2025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集中培训、网络研修、入校指导等

全部培训。

第三条 合同金额

1.合同总额人民币 小写： 1080860元 大写： 壹佰零捌万零捌佰陆拾元整

2.合同总额包括完成本项目的所有培训工作及后续服务的全部费用。主要包含培训

费、教材费、场地费、专家课酬、工作人员劳务费等培训所需开支、利润、税金、政策

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应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第四条 付款方式

本项目费用由各报名参训学校支付，各校根据报名参训人数，将培训经费按年度分

两次转账给培训承担机构，第一次转年度培训费总额的50%，待验收合格后，由容县教

师进修学校通知各学校付清年度余款的50%。乙方收到款项7天内开具正规发票给支付学

校（单位）。

第五条 验收方式及项目验收效果

验收方式：由甲方组织验收小组依据磋商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进行综合评审验

收。

验收效果： 。

第六条 售后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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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的售后服务承诺应按照本磋商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并结合自身情况提出符

合或更优的售后服务承诺以利于甲方项目实施（以乙方的响应文件为准）。

第七条 甲、乙双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而导致对方蒙受经济损失的，应赔偿对

方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八条 甲、乙双方不得将本合同中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向甲乙双方以外的任何第三

方透露，如违反约定导致对方蒙受经济损失的，应赔偿对方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第九条 本合同中的未尽事宜，若国家法律、法规有相应规定，则按相应规定执行，

或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合同，本合同有

关附件及补充合同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本合同期满而双方不再续约、或者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解除、或双方协商一

致解除合同，则本合同终止。

第十一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中国政府有新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规

定与本合同条款发生冲突时，应以新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

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伍份，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甲乙双方各执贰份，采购代理机构执壹份。

甲方(公章)：容县教师进修学校 乙方(公章)：广西鼎聚师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容县容州镇登高岭 56 号 地 址：南宁市秀厢大道 13 号冷库综合大

楼 6楼 2号开放区域 23 号

联系电话：0775-5322763 联系电话:13698003497

开户名称：广西鼎聚师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

琅东支行

银行账号：2102 1120 0930 0633 208

合同签订时间：2025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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